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員工協助服務作業準則 
 

壹、需求調查： 

為確實瞭解及體認同仁因工作、生活、組織管理及職場健康等需求，爰於每年1-3月進行

員工協助服務需求問卷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與建議進行分析與檢討後，如有需要增修或調

整服務內容與作業時，據以並修正本準則內容，以切合同仁需要的服務。 

貳、服務項目： 

一、初級預防 

(一)個人層面 

1.心理健康服務：  

(1)提供職場心理困擾專題演講，針對從事較危險職務、情緒勞務負擔重、因公

涉訟頻繁等壓力負荷高的同仁，協助規劃壓力調適、工作與生活平衡、職場

暴力、生涯規劃等課程。  

(2)由本局轉介至本縣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或草屯療養院。 

(3)提供線上諮商(1925安心專線、1995生命線、1980張老師、男性關懷專線… 

              等)之資訊使用。 

2.法律諮詢服務：南投縣政府1樓法律諮詢窗口於每週三上午9時至11時30分提供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本局員工可向專業律師請教有關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

或是生活上有關車禍、債務、遺產、婚姻、衝突等問題。 

3.財務問題服務：包括稅務處理、保險規劃、優惠貸款等，提供本局同仁國稅

局、南投縣政府稅務局諮詢服務電話，並提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開遴選之

「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

顧保險方案」、「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築巢優利貸」-全

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等保險與貸款資訊。  

4.醫療保健服務：提供醫療保健、健康檢查等轉題演講及諮詢服務，並尋合格醫

療院所簽訂診療服務優惠合約，提供本局員工諮詢服務及就診費用優惠。 

5.新進人員調適：新人報到時宣導相關資訊及權益，並適時關懷慰問適應是否良

好，協助其更快適應公務環境。  

6.退休生涯規劃：提供退休金試算服務及退休生涯規劃討論。  

7.家庭關係服務：辦理親子教育活動或專題演講。  

(二)組織層面 

1.員工危機事件處理專案小組： 

於接獲通報本局同仁有職災、傷亡、猝死、自傷、傷人或其他嚴重影響單位同

仁之情事時，主動掌握資訊並因應處置，除降低危機事件的危害程度外，並應

力求避免危害擴大或造成另一個危機事件的發生。 

2.主管及人事人員主動關懷： 

主動發現所屬員工個人因工作及生活、組織管理及職場健康之需要與困難，落

實人性關懷協助員工解決問題(如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重大災害等事宜)，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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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協助措施，俾建立溫馨工作環境關懷同仁，並協助轉介相關服務。 

3.重大壓力事件管理訓練： 

納入各主管研習班或辦理與「重大壓力事件發生的應變之道」相關課程，提升

主管人員當重大壓力事件發生時隨機應變的能力及後續追蹤管理的方法，以協

助單位同仁度過該事件帶來之衝擊，儘快回復正常的生活。 

4.第一線主管敏感度訓練： 

納入各主管研習班或辦理「提升主管職場敏感度訓練」相關課程(含工作坊)，

提升第一線主管人員辨識異常徵候同仁的敏感度，以及時發現問題，並協助轉

介相關服務。 

二、次級預防： 

利用「南投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有關心理衛生(自殺防治、精神衛生…等)及心

情檢測服務，協助同仁基本心理檢測，並提供給有需求同仁「心理諮商服務預約

單」，使有心理困擾同仁可透過專業心理諮商排除心理困擾。 

參、建構服務標準作業程序： 

一、一般個案處理流程(如附表4)： 

(一)問題發現系統：當事人申請員工協助方案或透過相關人員轉介申請相關服務，並

請填寫員工協助方案諮詢服務申請表(如附表1)。  

(二)問題評估系統：由當事人與專責人員或委外機構直接聯繫進行初步洽談，並依個

案初談情形提供服務，判斷是否運用內部資源予以協助解決，並視實際需求轉介

外部免費或付費資源進行協商。  

(三)問題解決系統：  

1.心理諮商輔導。  

2.法律諮詢輔導。  

3.醫療諮詢輔導。  

4.財務諮詢輔導。  

    二、主管人員轉介流程(如附表5)：主管人員主動發現個案(通報或轉介) 

 三、非自願性個案處理流程(如附表6)：  

(一)各單位主管依個案情緒困擾、工作績效等特殊或異常等徵候行為，進行個案協助

或轉介。  

(二)建議先以「主管人員提出員工協助方案諮詢服務申請表」(如附表2)之項目內

容，與個案進行徵候行為之回饋面談，並進一步詢問當事人接受諮商意願，當事

人如願意接受諮商，即填寫本申請單及依諮商流程辦理；當事人如不願意接受諮

商，得採取其他方式辦理。 

 四、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如附表7)： 

(一)危機個案與專業人員初談，進行危機評估判定，並充分告知其權利義務。  

(二)成立「員工危機事件處理專案小組」，了解事件發生情形，給予所需協助。  

(三)依據危機程度進行緊急危機照護，並通報其他相關人員協助處理，持續至危機

程度降低，並進行諮商會談。 



    五、申訴管道： 

      (一)職場性騷擾案件： 

          該案件應依據「南投縣政府環保局性別歧視與性騷擾防治案件申訴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如於本方案受理後，將轉由該要點權責機關（單位）處理，並提供後續 

          相關EAP服務措施。 

      (二)職場霸凌事件： 

          該案件應依據「南投縣政府環保局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作業規定」辦理，如於本 

          方案受理後，將轉由該規定權責機關（單位）處理，並提供後續相關EAP服務措 

          施。 

      (三)其他事件：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救濟案件，如於本方案受 

          理後，將轉該法規權責機關（單位）處理，並提供後續相關EAP服務措施。 

肆、相關表件： 

一、員工協助方案諮詢服務申請表(附表1)。 

二、主管人員提出員工協助方案諮詢服務申請表(附表2)。 

三、員工協助方案諮詢紀錄表(附表3)。 

伍、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 

一、資料保存：本所應妥善保管諮詢資料，包括諮詢記錄、書面資料、電腦處理等資

料，個別或團體錄音或錄影帶及心理檢測等相關資料，未經當事人同意，任何形式

均不得外洩。  

二、調閱規定： 

(一)本人調閱：本局不得拒絕，除非諮詢資料可能對當事人產生誤導或不利的影

響。  

(二)其他人士調閱：本局應視具體情況及實際需要，為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著想，須

徵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後，方可調閱相關資料，並審慎處理。  

三、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均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陸、倫理規範及保密責任： 

本局人員辦理本方案各項服務時，應遵守下列倫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事先明確告知

同仁以維其權益： 

一、本局同仁求助於本方案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 

二、本方案各項服務程序之訂定與實施，應確保同仁不會因推介接受治療、諮商或醫療

個人的問題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三、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錄、求助同仁之個人資料，均應依相關法令及專業倫理予 

    以保密及保存，非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 

    人。 


